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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點

１．訂頒時間：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卅一日。

２．實施範圍：各稅捐處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財稅行政職系人員。

３．實施內容：稅務人員擔任之工作，除必要時得隨時調整之，其任期

規定如左：

　　（１）課長、主任、股長等連續擔任同一職位三年為一任，必要時得

予連

　　　　　任一次，最多不得超過七年。

　　（２）稅務員以下人員連續在同一單位擔任同一職務滿三年者，應

予輪調

　　　　　，必要時繼續留任三年，期滿應調離原單位。營業稅服務人員

在同

　　　　　一服務區工作滿二年應調離原服務區，擔任同一工作，最多

不得超

　　　　　過六年，總處與分處同一工作年資應予併計。

　　（３）凡經輪調人員二年以內不得調回原單位。

　　（４）任期屆滿應予輪調人員，由稅捐處人事單位於每年六月填具

輪調人

　　　　　員名單，送其服務單位考評後，依作業程序簽報處長核調。

　　（５）股長以下人員輪調，每年六月辦理一次，每次以調動三分之

一（按

　　　　　任期屆滿及延長任期人數合併計算）為原則，不得少於大分

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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